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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KIU IMPORTING CO. LTD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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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汽車出租公司

片打街 尺羅街轉角 
（唐人街中心）
請撥電話682-8694

專員接送 完全免費
大小汽車 

忠誠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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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代
埋
 

中
國
冰
霜
大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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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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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
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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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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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
山
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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靑
刀
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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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
城
洪
門
民
治
黨
支
部 

一
九
吉
二
年
經
費
鳴
謝
一 

由
元
月
，R
至
十
二
月
尾
日 

黃
開
强
，
余
榮
，(
以
上
毎
三
十
元
、 

鄺
福 
黄
金
洪
，
黄
肇
熙
■
關
柏
華
伉
儷
， 

甄
廷
允
(
以
上
每
二
十
元)
。
朱
如
松
，
李 

廷
俊 
(
以
上
每r
五
元
)
，
馬
立
民
，
黃 

寶
深
，
關
振
明
，
馬
若
夢
•
胡
儒
，
高
超
常 

，
黃
明
灼 
鄺
賜
深
，
龔
瑞
華(
以
上
每
十 

元
)
，
方
裕
民
(
八
元
五
角
)
。
陳
民
安
八 

元
•
胡
祥
大
元 
fl
角
，
張
瀋
積 
龔
利
一
張 

成
昌
，
馬
宗
向
，
林
景
生
、
馬
金
儒
，
黄
拾 

義
，
周
兆
麟 
袁
紹
光
，
許
儉
民 
馬
本
達 

黄
耀
威 

余
祝
中
，
陳
德
英 
周
瑞
炳
， 

張
炎
欣
，
司
徒
榮
沾
，
關
仲
歡 
楊
三
徳
， 

陳
仲
良
，
陳
艶
秀 
(
以
上
内
五
元
)
。 

許
柏
四
元
五
角
，
梁
松
，
馬
昌
邦
，(
以
上 

年
四
元
) 

黃
朗
如
三
元
公
角 

林
兆
光
，

起
寸
八
萬
疑
犯
落
網 

(
港
訊
)
渉
嫌
與
去
年4-

貳
月
間
，
官 

瞎
鴻
圖
道
荘
士
餐
具
公
司
門
外
，
一
宗
解
嶽 

車
鉅
剣
案
有
關 
爲
警
方
人
肩
拘
獲
的
四
名 

男
子
，
經
調
查
後
，
同
洛
案
控
吿
，
除
其
中 

-
人
加
控
非
法
藏
有
槍
械
，
及
彈
个
罪
名
外 

，
其
餘
同
彼
落
家
控
以
「
行
刼
」
罪
各
、
今
一. 

晨
在
中
央
裁
判
署
提
堂

法
官
以
蜜
情
而
待
偵
查
，
徇
控
方
請
求 

諭
將
寧 
押
後
L
日
審
訊
，
被
吿
西
人
均
暫
無 

需
答
辯 
還
押
監
房
存
管
。

案
由
哥
夫
法
官
主
審
，
佐
治
幫
辦
主
控 

被
告
男   

* 
四
人
.•c

一)
林
集
琛
，：b  

九
歲
。(
貳
，
林
木
琛
，
廿 
/i
歲
。
分
别
被 

控
三
罪
：

一
， 
一 
九
七
二
年
十
二
月
rr
日
，
在
観 

博
鴻
道
五
十
三
號
門
外
，
行

til.
羅
國
洪=
箱 

鈔
票
，
共
計
什
八
萬
九
千
九
白
七

—
三
角
。 

貳
，
單
中
首
破
吿
，
一
九
匕
二
年
拾
貳 

冃±IH

至
一
九
七
三
年
一
月
六
日
，
存
観
媾
一 

通
明
街r
七
號
堆
下
，
非
法
藏
有
一
枝
左
輪
一 

短
槍
。三

單
控
首
被
吿
，
同
時
同
地
，
豊
法 

藏
有
四
發
子
彈
。

《
未
完
】

w
w懐石一

弋
才

司
徒
祺 
菡
文
傑
，
馬
任
潮 

馮
錦
雄 
黃一 

紹
棠
，
關
動
賀
•
麥
英
甫
，
黃
诫
禮 

馬
常 

♦
(
以
上
毎
三
元
，
，
潘
振
鴻 
曾
傳
忠
， 

(
以
上
每
二
元
五
角)
，
苗
歌
，
黃
培
欣
. 

(
以
上
毎
二
元
)

好
消
， 

直接由祖

航空大批運到

又肥又大

一 

科

王

白

発

居

昨

二角
菜
譜
豐
富 

式
飮
式
食

♦
稱

話
：
六
八
三•
壹
九
三
五

1.

茗
茶
美
點 

晚
飯
酒
菜 

豐
儉
隨
意 

無
任
歓
迎 

国
日
由
上
午
十
時
半 

至F
午
三
時
，
又
由 

卜¥
公
時
至
上
時
。 

1
.

五
五
五
號 

■
话，

八
八
斤 

匕
黄

4.  

八
八
叫 

人
儿
大
二 

总
逢
星
期
三
味
离
一-

•
f
b
r
N
r
e
f
L
e
r
K
)

eFrsrK)3rBkv3r加
拿
大
總
代
理
一 

神
顏
賢
花
生
廠
一 

馬
來 
亜
特
產 

一

再里望花生 
一

醫一酥
脆
美
味 
滋
養
食
品 

批
發
零
沽 
極
表
歡
迎

一

a
^
m
n
/
e
p

£

1

£ ▼.■¥

春

大减價
III

▲

B

全
部
商
品
九
折 
優
待
外
再
送
贈
品 

贈
品
種
類
繁
多 
多
買
多
送 

請
來
利
民
行
吓
，
保
證
你
能
滿
意
， 

又
滿
儼
而
歸
。

米
凍
蝦
及
特
價
品
除
外)

M.•
元
月
十
九
日
至
二
月
三
日

日
JJ:

毒
馬
案
黃
志
勇
無
收
欵 

次
被
吿
極
憤
激
發
毒
誓
一 

主
控
官
又
問
•
、
當
時
警
探
是
否
問
一 

你
有
收
有
從
鄧
輔
氏
手
上
取
得 
一 
萬
四
千
元 

林
答
•
「
我
已
不
記
得
了
因
為
我
仍
 

在
服
刊
期
間
。
」 

一 

主
控
官
又
問:
「
徐
了
上
述
證
供
外
， 

-
其
他
你
所
作
勺
供
詞 

都
是
正
確
？J
_ 

林

答

「
是
」
。

主"
官
乂
叫
••- 
你
說
黃
志
勇
最
初
來 

鴨
ml
洲
弥
家
探
訪
時 
是
在
匕
月
尾
，
但
你 

的
供
詞
用
是
「
在
九
月
一
日
。
是
否
有
錯
？ 

」
林
答
•
「
我
一 
時
忘

8P 
了
，
我
只
記
得
富 

時
是
暑
天
。
」

後 ■

察

菱
^
^
^

■U

-
接
轉
載
版
) 

則
黎
德
書
在
巴
黎
秘
密
談
判
之
努
力B
以
說 

一 
無
所
得
，
而
河
內
仆
圖
赤
化
南
越
，
在
可 

預
見
之
将
來
，
肯
定
是
公
會
買
現
。
所
■
河 

内
不
惜
冒
絶
大
之
危
險
，
其
至
願
意
抵
啜
美 

國
轟
炸
，
而
拒
絶
美
通
要
求•
反
對
修
改
「 

卜
月
協
議
」
•

|
表

'63 

解
欵
車
卅
九
萬
刼
案

(
未
完
)

昆
家
推
薦
遠
勝
自
我
宣
傳 

喜
筵
壽
議 
隨
急
小
酌 

晚
飯
宵
夜 
豐
儉
由
人

家
郷
M

味
的
榮
*

状
俗
族
 11

的
苔
❷

*

友
*

聚
的
樂
露
 

却
丹
談
心
的
器
鮮

這
裡 

也
正

• •• 
・

正
宗
粤
菜 
用
料
有
別 

式
式
新
頴 
與
衆
不
同

西
區+
組
阳0
帽
！
好
施
位*•

式
年
期
，
全
部
-

38  

房
年
收
約
壹
禹
六 
元
•
堅
固
實
净
，
有
土
庫
，
収 

價4-e
萬
九
r
万
百
元 

銀
期
可
以
商
量
。

▲
式
年
新
叁
陲 
III 
仔
屋 

雙
邊
丹
屋
位
于
列
治
文
高
肉 

住
宅
區
，
西
班
牙
式
，
樓
卜
一
邊
方
自
壹«
房
，
夏 

邊
都
有
遊
戲
室
及
丹
一
浴
室
，
業
主 

購
新
屋
，
僅 

取
・a
e
l
九
千
五
百
元

▲
商
業
舖
叁
間 
白
石
：2,
在
于
交
通
要
道 

十
六
尺
乘
九r
五
尺
，
冃
收
弍
百
一
十w 

付
地
稅
，
燕 %

，  

*

 
費
，
取
惜
四
萬■ 

▲
西
區
住
定
兩
間|
在
干
四
十
一 ®
西
，
隔
西
夫
威
商 

埸
個
街
位
，
一
間
式
晚
房
，
嬉
，
另
食
弍
睡
房
， 

新
裝
修
•
佔
地
四
十
尺
乘
壹 

六
十
八
尺
，
取
價
叁 

萬
七
千
五
百
元
，
一
間
舊
式
四
睡
房
佔
地
六
十
六
尺 

乘
-
百
四
十
尺
，
取
價
三
萬
五
十
五
百
元
，
式
屋
相 

連
，
皆
租
出
，
分
售
或
全
售
皆
可
。

承
接
木
工 

土
庫
裝
修 

傢®
 飾
品 

免
費
估
價

僑
胞
光
顧 

保
證
滿
意

新

至

 

大泮
塘
蓮
藕 

大
肉
生
荒 

桂
林
馬
蹄 

精
裂
大
帮

8

夕水
仙
花 

沙
坪
粉
葛 

紅
芽
牛
仔 

模
榔
芋
仔

腸
「牛
肉
干
」
發
行

“

I

I

一

—

,de!#ll̂
a  

X
轉峭
一

和

談

協

議

展

望

和

平

(
上
一 

李
文

昨
夜
消
息
傳
來
，
基
辛
格
與
黎
德
育
秘
密
談
判
已
瘦
致
協
議
一- 

。
雙
万
廿
三
日
可
簽
字
締
結
協
定
，
從
此
結
束
摘
戦
，
實
眉
和
平 

。
而
最
使
世
人
纳
生
樂
駅
识
法
的
是
基
辛
格
匆
匆
返
美•
向
匿
臣 

報
吿
祕
密
談 
經
過
。

這
是
世
人
一 
致
之
希
望
。
勿
諭
羅
於
什
麽
経
芹
只
要
結
束
一 

越
載
，
都
是
對
越
南
有
利
、
作
者
一

BJ
疑
問 

越
戰
爲
什®
堅
待
一 

下
去
？
曼
方
之
目
的
何
在
？
只
要
訴
之
於
越
用
人
民
之

.«
願
與
南 

北
越
領
袖
之
覺
悟 
這
一
串
慘
雄
人
道
，
而
且
父
是
絶
無
意
義
之
一 

戰
爭
，
一
定
可
以
結
束
的
。
至
安
外
來
勢h
•
是1
願
意
結
束
越
戰
一 

作

N
n

潔
爲
這
是
次
要
問
題
，
因
據
民
族
白
决
原
則
相
信
外
安
勢
力
一 

晶
後
亦
要
低
頭 
不
命
長
为
期
的
打
越
戰
的
。
這
就
是
巴
黎
和
談
一
一 

所
以
能
夠
堅
持
下
去
，
基
辛
格
盘
黎
德
壽
祕
密
和
談
所
以
能
够
連 
一 

串
56 
行
之
條
件
。

大
家
在
評
綸
上
遅
會
議
當
中 

應
該
車
視
越
南
人
民
及
右
國
一 

人
民
意
顧
所
發
揮
之
積
極
作
用
的
。

幕
辛
格
與
黎
徳
書
祕
密
談
判
去
用
所
以
陷
入
僵
局
主
要
原

因
是
關
於
「
卜
月
並
議
」
之
修
改
問
盟
。

河
内
抨
擊
美
國
企
圖
修
改
「
十
月
協
睛
」
，
拖
延
戦
爭
。
而 

華
府 

UIJ
說
爲
河7

變
化
莫
測
，
缺
乏
誠
意
。
如
果
今
天
理
较
協
議 

，
大
家
所
懷
疑
莫
决
的
，
就
用
雙
与
對
(
十
月
刷
議
」
是
有
全
盤 

認
可
締
結
和
約
？
或
河
內
同
意
華
府
有
限
度
的
修
改
十
月
協
議r 

因
為
吊
祕
密
談.
判
，
相
信
雙
方
都
心
會
在
匆
期
內
宣
佈
眞
實 

内
容
的
。
但
根
據
一
般
情
况
研
究
，
作
者
認
爲
有
限
度
修
改
「
十 

月
腐
議
」 

原
因
，
顯
然
是

hti
意
西
貢
政
府
之
要
求 
西
貢
政
府 

鹏
持
之 

1* 則
是
•

(

一
，
北
越
軍
必
須
全
部
撤
出
南
越
。

(
貳
)
根
現
日
內
瓦
協
定
劃
分
南
北
越
。

(
三
)
河
內
必
須
承
認
南
越
爲
獨
立
國
家
。

(
四
，
越
共
必
缙
經
過
自
由
妻
舉
參
加
聯
合
政
府" 

西
貢
所
以
堅
持
上
述
原
則
，
是
爲
，
防

1b 河
內
勢
力
支
持
越 

共
控
制
南
越
政
府
。
如
果
河
内
完
全
向
意
西
貢
政
府
上
述
原
則
，

【
下
轉
左
匕
欄
】

—

科;春


